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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（ｍａｘｉｍｕｍ
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ｉｍｉｔｓ， ＭＲＬｓ）是食品动物用药后产生的允

许存在动物源性食品表面或内部的该兽药残留的

最高量。 １９９９ 年，我国农业部颁布实施了《动物性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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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》（农牧发［１９９９］１７ 号） ［１］，
２００２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（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） ［２］，
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再次对其进行修订，现在新版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 ［３］（下简称：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

留限量》）已完成意见征求，处于报批阶段。
我国的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

属于强制性标准，其技术法规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强

制性标准［４］。 对养殖业从业人员而言，其不仅规定

了特定兽药品种禁止在泌乳期和产蛋期使用，也规

定了允许使用的兽药残留限量值，从而督促其夯实

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合法、合规、合理使用兽药。 就畜

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而言，其既规定了待测化合

物的残留标志物，还规定了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与

否的判定依据。 对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而言，其
为打击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、查处违规使用兽药行

为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，促进畜牧业绿色

健康发展，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。
本文拟通过对 １０４ 种兽药的残留限量、泌乳

期 ／产蛋期禁用的特定兽药品种、残留标志物等内

容的修订情况进行归类分析，以期便于畜牧业相关

人员充分了解并熟练掌握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

药最大残留限量》的要求。
１　 整体修订情况介绍

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共
涉及兽药 ２６７ 种，其中允许用于食品动物，但不需

要制定残留限量标准的兽药 １５４ 种；允许用于食品

动物，但需要制定残留限量标准的兽药 １０４ 种，共
制定限量 ２１９１ 个；允许用于食品动物，但不得在动

物性食品中检出的兽药 ９ 种。 取消原 ２３５ 公告中

禁止使用，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的品种目录。
相对原 ２３５ 公告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

最大残留限量》新增限量品种 １３ 个；１７ 种药物修

订了中文或英文名称；１５ 种药物增加了每日允许摄

入量（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ａｋｅ，ＡＤＩ），另 ９ 种修订了

ＡＤＩ；１５ 种药物修订了残留标志物；２８ 种兽药修订

了动物种类，其中 １３ 个品种项上增加了鱼的限量；
２９ 种兽药修订了靶组织或 ＭＲＬｓ 值；３８ 种兽药最

大残留维持农业部公告 ２３５ 号同品种相关内容，其
中 １５ 种药物与 ２３５ 号公告内容完全相同；２３ 种兽

药在动物特殊生产期的使用进行了规定。
２　 对 １０４ 种兽药的残留限量的修订

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中
规定了 １０４ 种兽药的残留限量。 按照 ２０１０ 版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 兽药使用指南 化学药品

卷》 ［５］的分类，涉及 ４２ 个抗菌药（表 １）、５６ 个抗寄

生虫药（表 ２）及 ６ 个其他兽药（表 ３）。
从表 １ 中不难看出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

药最大残留限量》中新增 ３ 种抗菌药物（卡那霉素、
螺旋霉素和吡利霉素）的 ＭＲＬｓ，并对 １５ 种抗菌药

的残留监测靶组织进行了修订。

表 １　 涉及的 ４２ 种抗菌药残留限量的修订

Ｔａｂ １　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ＲＬｓ ｏｆ ４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
类别名称 名称 修订情况

内酰胺类

阿莫西林 新增产蛋期禁用，奶中限量从 １０ 修订为 ４

氨苄西林 新增产蛋期禁用，奶中限量从 １０ 修订为 ４

青霉素 ／ 普鲁卡因青霉素 动物种类由“所有食品动物”修订为“牛 ／ 猪 ／ 家禽”

氯唑西林 新增产蛋期禁用

苯唑西林 新增产蛋期禁用

克拉维酸 动物种类删除羊

　 头孢氨苄、头孢喹肟、头孢噻呋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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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　
类别名称 名称 修订情况

喹诺酮类

达氟沙星
动物种类“绵羊 ／ 山羊”修订为“羊”；新增猪：肌肉、脂肪、肝、肾限
量；新增产蛋期禁用

二氟沙星 新增产蛋期禁用；新增泌乳期禁用

氟甲喹 新增产蛋期禁用

沙拉沙星 新增产蛋期禁用

恩诺沙星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磺胺类

磺胺二甲嘧啶
新增产蛋期禁用；动物种类由“牛”修订为“所有食品动物”；限量值
修订

磺胺类 新增产蛋期禁用；牛 ／ 羊奶中限量标注“除磺胺二甲嘧啶外”

甲氧苄啶 新增产蛋期禁用

四环素类
土霉素 ／ 金霉素 ／ 四环素 动物种类由“所有食品动物”修订为“所有食品动物”；限量值修订

多西环素 新增牛脂肪限量

氨基糖苷类

链霉素 ／ 双氢霉素 将“绵羊”修订为“羊”；增加羊奶限量

新霉素
动物种类由“牛 ／ 羊 ／ 猪 ／ 鸡 ／ 火鸡 ／ 鸭”修订为“牛 ／ 羊 ／ 猪 ／ 禽”、“牛 ／
羊”、“家禽”；限量值修订

卡那霉素 新增

安普霉素、庆大霉素、大观霉素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大环内酯类

红霉素
动物种类由“食品动物”修订为“鸡 ／ 火鸡”、“鸡”、“其他动物”；限
量值修订

泰乐菌素 修订牛 ／ 猪 ／ 鸡 ／ 火鸡、牛、鸡限量

吉他霉素 新增＂可食下水＂

泰万菌素 新增家禽：皮＋脂、肝、蛋三个限量

螺旋霉素 新增

替米考星
新增产蛋期禁用；新增泌乳期禁用；修订鸡、增加火鸡：肌肉、皮＋
脂、肝、肾限量；

多肽类

维吉尼亚霉素 猪、鸡：皮 ／ 脂 ４００ 修订为皮脂 ４００

黏菌素 动物种类由“鸡”修订为“鸡 ／ 火鸡”

杆菌肽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林可胺类
林可霉素 牛 ／ 羊、猪、家禽、鸡的限量值修订

吡利霉素 新增

酰胺醇类
甲砜霉素 新增产蛋期禁用

氟苯尼考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其他抗菌药
噁喹酸 新增产蛋期禁用；删除鸡蛋限量

泰妙菌素、喹乙醇、氨苯砷酸 ／ 洛克沙胂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　 ＭＲＬｓ 单位为 μｇ ／ ｋｇ，下同

　 　 如表 ２ 中所示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

大残留限量》中新增阿维拉菌素等 ９ 种抗寄生虫药

物的 ＭＲＬｓ，并对 １５ 种抗寄生药的残留监测靶组织

进行了修订。

表 ３ 中表明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

残留限量》中新增受体阻断剂类药物卡拉洛尔的

ＭＲＬ，并对氮哌酮、醋酸氟孕酮和安乃近的残留监

测靶组织进行了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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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２　 涉及的 ５６ 种抗寄生虫药残留限量的修订

Ｔａｂ ２　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ＲＬｓ ｏｆ ５６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
大类别 小类别 名称 修订情况

抗球虫

离子载体类

莫能菌素
动物种类由＂食品动物＂修订为＂牛 ／ 羊＂ 、＂羊＂ 、＂牛＂ 、＂
鸡 ／ 火鸡 ／ 鹌鹑＂ ；限量值修订

甲基盐霉素
新增猪：肌肉、肝、肾、脂肪限量；鸡：肌肉、皮＋脂、肝限
量值分别从 ６００、１２００ 和 １８００ 修订为 １５、５０ 和 ５０

盐霉素、马度米星胺、拉沙洛西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三嗪类

地克珠利
动物种类由＂ 绵羊 ／ 禽 ／ 兔＂ 修订为＂ 绵羊 ／ 兔＂ 和＂ 禽＂ ；
新增产蛋期禁用

托曲珠利
新增产蛋期禁用；新增泌乳期禁用；动物种类由＂鸡 ／ 火
鸡＂修订为＂家禽＂

二硝基类 二硝托胺、尼卡巴嗪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其他抗球虫药

氨丙啉 新增鸡 ／ 火鸡：肌肉、肝、肾、蛋四个限量

氯羟吡啶 新增产蛋期禁用

乙氧酰胺苯甲酯 动物种类由＂禽＂修订为＂鸡＂

常山酮 新增泌乳期禁用

氯苯胍 将＂皮 ／ 脂＂修订为＂皮＋脂＂ ；限量从各 ２００ 变为共 ２００

赛杜霉素、癸氧喹酯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抗线虫

苯并咪唑类

阿苯达唑 动物种类由＂牛 ／ 羊＂修订为＂所有食品动物＂

噻苯达唑 由＂牛 ／ 山羊奶＂修订为＂牛 ／ 羊奶＂

芬苯达唑、氟苯达唑、奥苯达唑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阿维菌素类

阿维菌素 羊肌肉限量从 ２５ 修订为 ２０

阿维拉菌素 新增

乙酰基阿维菌素 新增

伊维菌素 牛 ／ 猪 ／ 羊限量值修订

多拉菌素 取消牛泌乳期禁用；牛、牛奶、羊、猪的限量值修订

莫昔克丁 新增

咪唑并噻唑类
左旋咪唑 新增产蛋期禁用；新增泌乳期禁用

甲苯咪唑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其他抗线虫药 越霉素 Ａ 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抗吸虫药

三氯苯达唑 修订牛、羊、牛 ／ 羊限量

氯氰碘柳胺 新增牛 ／ 羊奶限量

碘醚柳胺 新增牛 ／ 羊奶限量

硝碘酚腈 新增牛 ／ 羊奶限量

抗锥虫药 三氮脒、氮氨菲啶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杀虫药 除虫菊酯类

氟氯氰菊酯 新增

三氟氯氰菊酯 新增

氯氰菊酯 ／ α－氯氰菊酯 新增

氰戊菊酯 动物种类由＂牛 ／ 羊 ／ 猪＂修订为＂牛＂ ，限量值修订

溴氰菊酯、氟氯苯氰菊酯、氟胺氰菊酯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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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　
大类别 小类别 名称 修订情况

杀虫药

有机磷

辛硫磷 删除牛的限量

巴胺磷 新增泌乳期禁用

二嗪农、敌敌畏、倍硫磷、马拉硫磷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其他

环丙氨嗪 新增泌乳期禁用

双甲脒 ＂羊＂拆分为绵羊与山羊，山羊脂限量由 ４００ 修订为 ２００

地昔尼尔 新增

氟佐隆 新增

咪多卡 新增

哌嗪、敌百虫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表 ３　 涉及的 ６ 种其他兽药残留限量的修订

Ｔａｂ ３　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ＲＬ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６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
名称 修订情况

氮哌酮 将皮＋脂修订为脂

倍他米松 维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容不变

地塞米松 肌肉、肾限量从 ０．７５ 修订为 １．０

醋酸氟孕酮 新增羊：肌肉、脂肪、肝、肾限量

安乃近
牛 ／ 羊 ／ 猪 ／ 马：肌肉、脂肪、肝、肾限量值均从
２００ 修订为 １００；新增牛 ／ 羊奶限量

卡拉洛尔 新增

　 　 从表 １－表 ３ 中不难看出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

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 新增了 １３ 种兽药的残留限

量，并对 ３３ 种兽药的残留监测靶组织进行了修订，
删除了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中对蜂蜜中蝇毒磷

（农业部公告第 １５８６ 号将其作为禁用农药品种［６］ ）
的限量规定。
３　 泌乳期 ／产蛋期禁用的特定兽药品种

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新
增了阿莫西林等 ２１ 种药物在家禽产蛋期禁止使

用，家禽产蛋期禁止使用药物总数达到 ２４ 种；新增

了环丙氨嗪等 ６ 种药物在家畜泌乳期禁止使用，家
畜泌乳期禁止使用药物总数达到 １１ 种。 具体情况

见表 ４。

表 ４　 泌乳期 ／产蛋期禁用的特定兽药品种

Ｔａｂ ４　 Ｔｈ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ｕｓｅ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／ ｌａｙ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

名称
产蛋期禁用 泌乳期禁用

鸡 火鸡 其他家禽 牛 羊 马

阿莫西林 √∗ √∗ √∗

氨苄西林 √∗ √∗ √∗

阿维拉霉素 √∗ √∗

青霉素 ／ 普鲁卡因青霉素 √∗ √∗ √∗

氯羟吡啶 √∗ √∗

氯唑西林 √∗ √∗ √∗

环丙氨嗪 √∗

达氟沙星 √∗ √∗ √∗

地克珠利 √∗ √∗ √∗

二氟沙星 √∗ √∗ √∗ √∗ √∗

氟甲喹 √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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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　

名称
产蛋期禁用 泌乳期禁用

鸡 火鸡 其他家禽 牛 羊 马

常山酮 √∗

卡那霉素 √∗ √∗ √∗

左旋咪唑 √∗ √∗ √∗ √∗ √∗

苯唑西林 √∗ √∗ √∗

噁喹酸 √∗

巴胺磷 √∗

沙拉沙星 √∗ √∗

磺胺二甲嘧啶 √∗ √∗ √∗

磺胺类 √∗ √∗ √∗

甲砜霉素 √∗ √∗ √∗

替米考星 √∗

托曲珠利 √∗ √∗ √∗ √∗ √∗ √∗

甲氧苄啶 √∗ √∗ √∗

多西环素 √ √ √ √

恩诺沙星 √ √ √

氟苯尼考 √ √ √ √ √

氟氯苯氰菊酯 √

甲苯咪唑 √ √

阿维菌素 √ √

　 √：禁止使用；∗：新增加项目

　 　 与此同时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

留限量》还规定了 １４ 种兽药在禽蛋中允许的最高

残留限量（表 ５）。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：红霉素在鸡

蛋中的最大允许残留限量是 ５０ μｇ ／ ｋｇ，而在除鸡、

火鸡以外的家禽蛋中的最大允许残留限量则是

１５０ μｇ ／ ｋｇ。 此外，２ 种药物 （奥芬达唑和泰妙菌

素）在禽蛋中的残留标志物与其在其他动物源性食

品中的残留标志物不同。

根据农业部公告第 １５９２ 号［７］，现行 ２０１０ 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使用指南－化学药品

卷》（简称《兽药使用指南》）是兽药研制、生产、经

营、使用和监督管理活动均应遵循的法定依据。

《兽药使用指南》中规定这 １４ 种在禽蛋中有最高残

留限量的兽药的多个制剂仍被禁止在产蛋期使用，

土霉素片和土霉素可溶性粉可用于产蛋期家禽但

要执行弃蛋期的规定，此外，这些兽药的其他制剂

的适用范围多数也并不包括家禽。

受颁布实施先后顺序的影响，近年以农业部公

告形式颁布实施的其他兽药制剂标准，未收录于

２０１０ 版《兽药使用指南》。 根据国家兽药基础信息

查询系统（兽药标签说明书数据） ［８］对这 １４ 个药物

进行了逐一梳理。 对部份制剂在 ２０１０ 版《兽药使

用指南》有收录，但无兽药标签说明书数据的，以国

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系统为模板，进行了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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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５　 禽蛋中有最大残留限量的药物

Ｔａｂ ５　 Ｔｈｅ ＭＲＬｓ ｉｎ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ｅｇｇｓ
药物名称 禽蛋 鸡蛋 鸡、火鸡以外家禽 制剂注意事项

泰万菌素 ２００
２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酒石酸泰万菌素粉、酒石酸泰万菌素预
混剂。
现无其他制剂。

氨丙啉 ４０００

６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盐酸氨丙啉可溶性粉，复方盐酸氨丙啉
可溶性粉，盐酸氨丙啉乙氧酰胺苯甲酯预混剂，盐酸氨丙啉乙
氧酰胺苯甲酯磺胺喹噁啉预混剂，盐酸氨丙啉磺胺喹噁啉钠可
溶性粉，盐酸氨丙啉乙氧酰胺苯甲酯磺胺喹噁啉钠可溶性粉。
现无其他制剂。

杆菌肽 ５００
２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杆菌肽锌预混剂，杆菌肽锌硫酸黏菌素
预混剂。
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预混剂种禽禁用。

黏菌素 ３００ ２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，硫酸黏菌素预混剂。
现有其他制剂适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溴氰菊酯 ３０ 现有制剂适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红霉素 ５０ １５０ １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硫氰酸红霉素可溶性粉。
现有制剂适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奥芬达唑 １３００（芬苯达唑） 现有制剂适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氟苯达唑 ４００ ／

林可霉素 ５０

２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盐酸林可霉素可溶性粉，盐酸林可霉素
硫酸大观霉素可溶性粉。
盐酸大观霉素盐酸林可霉素可溶性粉仅适用于 ５－ ７ 日龄雏
鸡。 现有其他制剂适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新霉素 ５００

３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硫酸新霉素可溶性粉，硫酸新霉素预混
剂，硫酸新霉素溶液。
除硫酸新霉素软膏和滴眼液未注明适用范围外，现有其他制剂
适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土霉素 ／ 金霉素
／ 四环素

总量 ４００

４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土霉素钙预混剂，金霉素预混剂，盐酸金
霉素可溶性粉，四环素片。
土霉素片和土霉素可溶性粉弃蛋期均为 ２ 日；现有其他制剂适
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大观霉素 ２０００
１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盐酸大观霉素可溶性粉。
盐酸大观霉素盐酸林可霉素可溶性粉仅适用于 ５－ ７ 日龄雏
鸡。 现无其他制剂。

泰妙菌素 １０００（泰妙菌素） 延胡索酸泰妙菌素可溶性粉，休药期 ５ 天。
现有其他制剂适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泰乐菌素 ３００

３ 种制剂产蛋期禁用：酒石酸泰乐菌素可溶性粉，酒石酸泰乐
菌素磺胺二甲嘧啶可溶性粉，磷酸泰乐菌素预混剂。
注射用酒石酸泰乐菌素休药期 ２８ 天（暂定），现有其他制剂适
用范围不含家禽。

　 ／ ：２０１０ 版《兽药使用指南》和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系统均未收录相关信息

４　 允许作治疗用，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兽药

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共
规定了 ９ 种兽药“允许作治疗用，但不得在动物性

食品中检出”，与此前的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》内
容完全一致。 分别是：氯丙嗪、地西泮（安定）、地美

硝唑、苯甲酸雌二醇、潮霉素 Ｂ、甲硝唑、苯丙酸诺

龙、丙酸睾酮和赛拉嗪。
这 ９ 种兽药中的 ７ 种：氯丙嗪、地西泮（安定）、

地美硝唑、苯甲酸雌二醇、甲硝唑、苯丙酸诺龙和丙

酸睾酮均是《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》 ［９］ 中明文规定

的“原料药及其单方、复方制剂产品不准以抗应激、
提高饲料报酬、促进动物生长为目的在食品动物饲

·７·



中国兽药杂志　 　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

养过程中使用”的兽药。
５　 关于禁用的化合物的讨论

按照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，禁用化合物由国务院兽

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公布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

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不再列出禁用化合物目录。
为便于广大养殖户和兽医行政监督管理人员

全面掌握和了解畜牧业禁用化合物目录，也为便于

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所检的动物源性食品

作出依法评判，对畜牧业禁用化合物的相关公告进

行了汇总梳理。 经查询农业部相关公告，禁用化合

物共涉及《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》 ［１０］、《农业部公告

第 １９３ 号》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》 ［１１］、《农业部公

告第 １２１８ 号》 ［１２］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１５１９ 号》 ［１３］、
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２９２ 号》 ［１４］、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４２８
号》 ［１５］和《农业部公告第 ２６３８ 号》 ［１６］８ 个公告。 经

梳理，共涉及 ２２ 类化合物，具体情况如表 ６ 所示。
在表 ６ 中，３ 个化合物（（盐酸）氯丙嗪、地西泮（安
定）和苯甲酸雌二醇）在《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》和
《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》中的要求不尽相同，现按照

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进行了

修订（见 ４ 允许作治疗用，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

检出的兽药）。

表 ６　 禁用化合物清单

Ｔａｂ ６　 Ｌｉｓｔ ｏｆ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ｄｒｕｇｓ
大类 类别 名称 相应公告号

抗寄生虫类

硝基呋喃类
呋喃唑酮、呋喃它酮、呋喃苯烯酸钠及制剂，呋喃西林、呋喃
妥因及其盐、酯及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杀虫类

林丹（丙体六六六），毒杀芬（氯化烯），呋喃丹（克百威），杀
虫脒（克死螨），双甲脒（禁用于水生食品动物），酒石酸锑
钾，锥虫胂胺，孔雀石绿，五氯酚酸钠，氯化亚汞（甘汞），硝酸
亚汞、醋酸汞、吡啶基醋酸汞，井冈霉素、浏阳霉素、赤霉素及
其盐、酯及单、复方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硝基咪唑类

替硝唑及其盐、酯及制剂 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下列品种禁用于促动物生长：甲硝唑、地美硝唑及其盐、酯及
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

抗菌类

复方制剂
注射用的抗生素与安乃近、氟喹诺酮类等化学合成药物的复方
制剂；镇静类药物与解热镇痛药等治疗药物组成的复方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喹诺酮类
硫酸奈替米星（ｎｅｔｉｌｍｉｃｉｎ）、氟罗沙星、司帕沙星、甲替沙星、
洛美沙星、培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的各种盐、酯及其
各种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２２９２ 号

多肽类 硫酸黏菌素禁止用于动物促生长，原＂兽药添字＂改为＂兽药字＂ 农业部公告第 ２４２８ 号

β－内酰胺类
头孢哌酮、头孢噻肟、头孢曲松（头孢三嗪）、头孢噻吩、头孢
拉啶、头孢唑啉、头孢噻啶及其盐、酯及单、复方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大环内酯类
罗红霉素、克拉霉素、阿奇霉素、磷霉素及其盐、酯及单、复方
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四环素类
胍哌甲基四环素、盐酸甲烯土霉素（美他环素）及其盐、酯及
单、复方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氨基糖苷类 妥布霉素及其盐、酯及单、复方制剂 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酰胺醇类 克林霉素（氯林可霉素、氯洁霉素）、氯霉素及其盐、酯及制剂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

硝基化合物类 硝基酚钠、硝呋烯腙及制剂 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

喹噁啉类 卡巴氧及其盐、酯及制剂 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其他抗菌类
万古霉素、两性霉素、利福霉素及其盐、酯及制剂，抗生素滤
渣，（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起）喹乙醇、氨苯胂酸、洛克沙胂的原
料药及各种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２６３８ 号

·８·



中国兽药杂志　 　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

续表　
大类 类别 名称 相应公告号

抗病毒类 抗病毒药物
金刚烷胺、金刚乙胺、阿昔洛韦、吗啉（双）胍（病毒灵）、利巴
韦林等及其盐、酯及单、复方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其他化合物

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

克仑特罗及其盐、酯及制剂，沙丁胺醇及其盐、酯及制剂，莱
克多巴胺，盐酸多巴胺，西马特罗及其盐、酯及制剂，硫酸特
布他林，苯乙醇胺 Ａ，班布特罗，盐酸齐帕特罗，盐酸氯丙那
林，马布特罗，西布特罗，溴布特罗，酒石酸阿福特罗，富马酸
福莫特罗，盐酸可乐定，盐酸赛庚啶
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５１９ 号

性激素

己烯雌酚及其盐、酯及制剂，雌二醇、戊酸雌二醇，氯烯雌醚，
炔诺醇，炔诺醚，醋酸氯地孕酮，左炔诺孕酮，炔诺酮，绒毛膜
促性腺激素，促卵泡生长激素，玉米赤霉醇、酯及制剂，去甲
雄三烯醇酮（群勃龙）、酯及制剂，醋酸甲孕酮酯及制剂。

下列品种禁用于促动物生长：甲基睾丸酮，丙酸睾酮，苯丙酸
诺龙，苯甲酸雌二醇及其盐、酯及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

蛋白同化激素 碘化酪蛋白、苯丙酸诺龙及苯丙酸诺龙注射液 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

精神药品

盐酸异丙嗪、苯巴比妥、苯巴比妥钠、巴比妥、异戊巴比妥、异
戊巴比妥钠、利血平、艾司唑仑、甲丙氨脂、咪达唑仑、硝西
泮、奥沙西泮、匹莫林、三唑仑、唑吡旦、其他国家管制的精神
药品，安眠酮及制剂

下列品种禁用于促动物生长：氯丙嗪、地西泮（安定） 及其
盐、酯及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６ 号、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

三聚氰胺
禁止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，高于 ２．５ ｍｇ ／ ｋｇ 的饲料原料和饲
料产品一律不得销售

农业部公告第 １２１８ 号

解热镇痛类等其他药物

双嘧达莫（ｄｉｐｙｒｉｄａｍｏｌｅ 预防血栓栓塞性疾病）、聚肌胞、氟胞
嘧啶、代森铵（农用杀虫菌剂）、磷酸伯氨喹、磷酸氯喹（抗疟
药）、异噻唑啉酮（防腐杀菌）、盐酸地酚诺酯（解热镇痛）、盐
酸溴己新（祛痰）、西咪替丁（抑制人胃酸分泌）、盐酸甲氧氯
普胺、甲氧氯普胺 （盐酸胃复安）、比沙可啶 （ ｂｉｓａｃｏｄｙｌ 泻
药）、二羟丙茶碱（平喘药）、白细胞介素－２、别嘌醇、多抗甲
素（α－甘露聚糖肽）等及其盐、酯及制剂

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

抗麻风类 氨苯砜及制剂 农业部公告第 １９３ 号

　 　 综上所述，新版《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

留限量》在残留标志物、最大每日允许摄入量、最大

残留限量的动物与靶组织品种等方面作了较大的

完善与修订，为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依法开展

检验检测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打击畜产品质量

安全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，也为促进养殖

主体合法、合规、合理使用兽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

依据，进而为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，提升我国本土

农畜产品牌竞争力，平稳推进＂农业供给侧改革＂ ，

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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